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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创思（北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思北

京” ）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940.68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38,327.01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9.05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根据其经营业务实际需要，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鸿远电子” ）于2025年9月16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创思北京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本金限额人

民币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5年4月17日公司召开2024

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5年度公

司拟为子公司北京元陆鸿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创思北京、北京鸿远泽通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创思（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元六鸿远（苏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鸿立芯半导

体有限公司、成都鸿启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都蓉微微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六安鸿安信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1.30亿元的担保。 具

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的《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1）。

本次担保事项与金额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预计额度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创思（北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王淑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3483939766

成立时间 2015年7月1日

注册地 北京市大兴区天贵街1号院2号楼5层503室

注册资本 6,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力电子

元器件销售；电气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制冷、空

调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货物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068.17 35,614.35

负债总额 26,440.61 24,105.26

资产净额 11,627.55 11,509.09

营业收入 19,047.33 42,926.99

净利润 122.03 386.6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

2、保证人：鸿远电子

3、债务人：创思北京

4、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

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7、担保期限：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

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

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债权为分

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财务状况等方面能够有效控

制，可以及时掌控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符合公司

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

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合同总额为人民币38,327.01万元，均为公司

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子公司无对外担保，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9.05%；公司实

际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2,377.99万元， 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92%。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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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存托凭证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注销6,000,000份已回购存托凭证，占注销

前公司存托凭证总数722,480,793份的比例为0.83%。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存托凭证总数

将由722,480,793份变更为716,480,793份。

● 回购股份注销日期：2025年9月17日。

公司于2025年8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存放

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9,409,705份存托凭证中的6,000,000份的用途进行调整，由“先用

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调整为“用于注销” ，并按照相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注销手续及办理变更事宜。本次

注销回购股份日期为2025年9月17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中国存托凭证（CDR）。 回购股份将先用于股权激励

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8元/份（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11日、2024年1月13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九号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九号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3）。

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2月28日召开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度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关

于调整2024年度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合

计8,000,000份存托凭证 （其中2023年度回购股份方案回购的存托凭证5,911,945份，

2024年度回购股份方案回购的存托凭证2,088,055份）的用途调整为注销，并于2024年3

月11日办理完成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9日、2024年3月9日

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九号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

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公司 “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九号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存托凭证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2024年4月1日，公司完成本次股份回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存托凭

证11,497,760份，占披露日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比例为1.61%。 扣除上述已注销存托凭证

2,088,055份，剩余9,409,705份存托凭证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九号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未使用上述剩余回购股份，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存

托凭证9,409,705份。

二、回购股份注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存放

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9,409,705份存托凭证中的6,000,000份的用途进行调整，由“先用

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调整为“用于注销” ，并按照相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注销手续及办理变更事宜。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九

号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三、回购股份注销的办理情况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递交了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申请，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日期为

2025年9月17日。 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四、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存托凭证合计6,000,000份后，公司的存托凭证总数

将由722,480,793份减少为716,480,793份。 具体存托凭证变动情况如下：

存托凭证性质

本次变动前

注销回购存托凭

证数量（份）

本次变动后

存托凭证数量

（份）

比例 存托凭证数量（份） 比例

无限售流通存托凭证 556,497,314 77.03% 6,000,000 550,497,314 76.83%

限售流通存托凭证 165,983,479 22.97% 0 165,983,479 23.17%

存托凭证总数 722,480,793 100.00% 6,000,000 716,480,793 100.00%

注：公司股本结构变动以股份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项是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旨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增强投资者信心。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有利于提高公司存托凭证持有人的投资回报，不会影

响公司债务履行能力，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存托凭证持有人利益，特别是中小存托凭证持有人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

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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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9月16日10: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至15:

00中的任意时间。

2、地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12号）

3、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炎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815人，代表股份（有效表

决股数）11,032,256,031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17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股东47

人），代表股份（有效表决股数）801,992,92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3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东8人，其中1名A股股东代理人

同时也是B股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数量735,824,707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4%；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东39人），代表股份数量66,168,222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6%。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4,768人，代表股份10,230,263,102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7.4644%。

8、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 其中，陈炎顺先生、冯强先生、王锡平先生、唐守廉

先生、郭禾先生、王茤祥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如下提案：

1.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上述提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

（三）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以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各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

序号

股份类别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1.00

总体 10,988,277,889 99.6014% 39,729,502 0.3601% 4,248,640 0.0385%

B股 66,602,145 99.5681% 288,900 0.4319% - 0.0000%

提案1.00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梦、赵晓娟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

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0725� � � � �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 � � � �公告编号：2025-070

证券代码：200725� � � � � � �证券简称：京东方B� � � � � � �公告编号：2025-070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并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8月28日及2025年9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因公司注销库存股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股份总数由37,645,016,203股减少至37,

413,880,464股，注册资本由37,645,016,203元减少至37,413,880,464元。 同时，为深入

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推动上市公司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提高规范

运作水平，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最新制度要求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

同日披露的《公司章程》。 同时公司调整了公司治理架构，不再设置监事会和监事，由董事

会风控和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相应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本次变更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及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备案等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758� � � � � �证券简称：赛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26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23 2025/9/24 2025/9/24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5月20

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制定实施，并经公司2025年8月16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16,464,08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828,066.18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23 2025/9/24 2025/9/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黄学英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

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6元；持

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026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

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34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3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

的，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23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 其股息、 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2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2-69369067

特此公告。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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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三维” ）。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四

川三维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申请保函新增最高担保额度为505.26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截

止本次担保前公司累计为四川三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6,250.51万元。

● 本次公司为四川三维提供担保已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2月3日披露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90）、《关于对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 及2024年12月20日披露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4-099），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 公司股东、四川三维董事长吴善国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若四川三维到期无法还本付息，公司将

要求吴善国承担担保责任。

一、担保基本情况及关联担保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为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债权人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保证担保的本金限额为伍佰零伍万贰仟伍佰玖拾伍元叁

角，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12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关联董事叶继跃、陈晓宇、吴光正回避了本

次表决，以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3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额度的议

案》。 四川三维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银行申请授信，公司拟为授信提供最高额度为100,000万元连带责

任担保，上述担保额度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已经履行完毕、期限届满或消灭的担保将不再占用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的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董事长

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业务， 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等，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本次提供关联担保额度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全体独立董事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了事前审核，经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并一致同意将上述议题提交董事会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善国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疏散平台、混凝土轨枕、道岔、接触网支柱、橡胶垫板、套管、尼龙挡板座、挡板、

螺纹道钉、弹条、城市地铁、高速铁路、轨道交通设施、铸造件、防腐轨道扣件铁路线上料产品、装配式建

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商品混凝土、建筑及市政配套产品、钢筋混凝土轨道板、地铁管片的研发、生产、

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3月20日

营业期限：2019年3月20日至长期

住所：成都市新津区永商镇兴化十路996号（工业园区）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5,270,182.14 1,125,592,801.40

负债总额 742,171,353.80 651,323,346.55

净资产 413,098,828.34 474,269,454.85

营业收入 310,687,835.04 344,194,316.51

净利润 10,317,112.29 61,170,626.51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成都轨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3,400万元 34 货币

广西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 6,600万元 66 货币

合计 10,000万元 － －

广西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虽拥有四川三维股东会66%表决权但未能对其形成控制， 原因如

下：根据四川三维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所审议（决议）事项，必须经代表公司三分之二（66.67%）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为有效，因公司拥有的股东会表决权为66%，故广西三维无法控制四川三维的

股东会；董事会审议事项须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董事会设董事5名，其中公司董事2名，占

比未达到三分之二，故广西三维无法控制四川三维的董事会。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为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债权人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保证担保的本金限额为伍佰零伍万贰仟伍佰玖拾伍元叁

角，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不含本次）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合营企业四川三维提供的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2.07%， 公司为合营企业四川三维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6,

250.5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04%。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5

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14: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9月16日9:15至2025年9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霞洲村洞江西路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汝捷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2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76,329,354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22.8228％。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57,360,029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20.367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共1,121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8,969,3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553％。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121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18,969,325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455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01�修订《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为：同意166,29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073%；反对9,

805,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09%；弃权2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9％。

表决结果：该项子议案经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2�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为：同意161,994,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706%；反对14,

100,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69%；弃权2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

表决结果：该项子议案经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为：同意161,983,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639%；反对14,

105,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94%；弃权24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7%。

表决结果：该项子议案经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4�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为：同意166,306,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160％；反对9,

738,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29％；弃权28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1%。

表决结果：该项子议案经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52,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370％；反对5,

313,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34％；弃权26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6%。

2.02《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

表决情况为： 同意161,978,5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614％； 反对

14,105,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94％；弃权24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2%。

2.03《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为： 同意161,798,8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595％； 反对

14,229,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01％；弃权30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5%。

2.04《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为：同意170,513,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019％；反对5,

523,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28％；弃权29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郭里铮律师、叶惠英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关于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30� � � � � � � � �证券简称：欧莱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4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东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广东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

15:3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进展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88530� � � � � � � � � �证券简称：欧莱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5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韶关市创业路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普通股股东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7,593,5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7,593,5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97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97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文宏福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欧莱高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7,498,357 99.9024 71,490 0.0732 23,664 0.0244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以下修订的制度将作为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7,517,399 99.9220 52,448 0.0537 23,664 0.0243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7,518,399 99.9230 52,448 0.0537 22,664 0.0233

2.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7,518,399 99.9230 52,448 0.0537 22,664 0.0233

2.04、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7,518,399 99.9230 52,448 0.0537 22,664 0.0233

2.05、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7,518,399 99.9230 52,448 0.0537 22,664 0.0233

2.06、议案名称：《防范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7,518,399 99.9230 52,448 0.0537 22,664 0.0233

2.07、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7,518,399 99.9230 52,448 0.0537 22,664 0.023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中子议案2.01、2.02为特别决议议案，上述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需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燕华、孙锦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44� � � � � � � � � �证券简称：星德胜 公告编号：2025-033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临埠街1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4,074,0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06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云舫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薇薇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974,950 99.9312 95,500 0.0662 3,600 0.0026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986,150 99.9389 84,500 0.0586 3,400 0.0025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由参加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琼、周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44� � � � � � � � � �证券简称：星德胜 公告编号：2025-034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行政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邓向涛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职工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邓向涛简历

邓向涛，男，中国国籍，1980年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年4月至2004

年3月任金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2004年4月至今，历任公司开发工程师，开发部部

长。

邓向涛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邓向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合

适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邓向涛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上市公司

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形。


